
规范土地市场就是在政府的宏观

调控下，建立完善土地市场规则体

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

性作用，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

实现土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土地资

产效益的最大化。规范土地市场，查

处违法用地，促进经济发展，是当前

乃至今后我国土地管理工作的一项举

足轻重的任务。济南市在土地市场建

设中取得了初步成效。从2002年的济

南市城市房地产开发建设用地清理整

顿、2003年的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

场秩序工作中，可以发现济南市及全

国大多数城市土地市场建设中普遍存

在的主要问题。现针对存在问题的特

点、原因，探讨依法规范土地市场的

对策。

1　土地市场中违法用地的特点和

原因

1.1　土地市场建设中违法用地特点

（1）违法用地点多面广。由于经

济利益的趋动，自身认识的偏差，办

理手续的周期长、费用高，导致大到

政府部门、小到村居及房地产开发公

司、企事业单位，在土地市场中都不

同程度地存在着土地违法现象。政府

部门，特别是县(乡镇)政府因招商引

资心切而违法用地，有的政府部门、

村居自建的住宅楼手续全无，有的还

将顶层以商品房的形式卖出。房地产

开发公司在开始的经营中还能依法用

地，因竞争或为谋取暴利，在以后的

经营中几乎全部违法用地。企事业单

位由于经营不善，为改变经营条件，

利用政府“腾笼换业”、企业破产、兼

并时的优惠政策，将原划拨土地变相

出售或与他人联营、联建，搞房地产

开发。城乡结合部利用集体土地，以

旧村改造名义，在未完善土地审批手

续的情况下建房，一部分安置村民，

另一部分用于搞商品房销售，这种现

象在旧村改造中比较普遍。

（2）违法用地面积大。由济南市

2002年房地产开发建设用地的清理整

顿清查摸底情况看，共清查出房地产

开发建设用地单位321家，开发用地

总宗数为1031宗，面积41930.57亩；

其中耕地2034.9亩。合法用地456宗，

占总宗地数的44.2%,面积25355.3亩，

占总开发建设用地面积的60.5%；违

法用地575宗，占总宗地数的55.8%,

面积16575.27亩，占总开发违法用地

面积39.5%。在违法用地中，利用出

让土地的68宗，占违法用地总宗数的

11.8%；面积2888.55亩，占违法建设

用地面积17.4%；利用划拨土地的327

宗，占违法用地宗数的56.9%，面积

7455.26亩，占违法用地总建设用地面

积45%；利用集体土地的176 宗，占

违法用地宗数的30.6%，面积6207.46

亩，占违法用地面积37.5%；利用经

济适用房搞开发的4宗，占违法用地

宗数的0.7%，面积24亩，占违法建设

用地面积0.1%。从出让金清查的情况

看，欠缴11761.9万元。

（3）违法用地类型复杂。有无土

地、规划等合法审批手续，违法占地

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有利用集体土地

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有利用划拨土地

采取自建、联建、联营、入股等形式

进行房地产开发的；有利用划拨土地

以经济适用房(安居工程、解困房等)

名义进行房地产开发，但未按出让合

同约定交付出让金或投资未达总投资

额25%以上擅自转让交易土地的；有

利用建设用地项目立项，规划许可证

和用地红线圈占、转让土地的；还有

土地市场建设中土地违法

现象的特点原因及对策

土地市场建设中土地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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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房地产开发建设违法用地及交易

行为。

（4）土地市场中土地违法遗留问

题多。在城市房地产开发前期，用地

手续不规范，政府批地的口子多，边

开发、边办用地手续的项目很多，至

今还有很多开发项目未完善用地手

续，造成了大量遗留问题的沉积。政

府以实物地租的形式搞旧城改造、市

区主干道拓宽、改善市民居住环境、

安居工程等大的市政建设留下许多问

题。如给予济南市13家老房地产开发

公司“以路补房、以房养路”等优惠

政策，没有按规定收取土地出让金等

土地费用，以及对济南市高新技术开

发区越权审批建设用地等，都造成了

许多历史遗留问题。

1.2　土地市场建设中违法用地原因

（1）政府高度垄断土地一级市场

的职能不集中。多头供地导致了开发

区单独供地，划拨土地自由交易，闲

置土地游离于统一公开的市场供应之

外，城乡结合部土地私下交易，开发

商以一些新的题材大量圈占土地。特

别是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非法批

地、非法发证问题给政府土地供应的

集中统一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按照

山东省国土资源厅的要求，2001年济

南市进行了供地清查，共清查出用地

77宗，总面积4118.29亩。其中冻结

前34宗，冻结期间28宗，新法实施后

的15宗，需要重新立案调查处理共27

宗(包括新法后的15宗)。这些问题是

对政府土地集中统一供应权的严重挑

战，损害了政府土地收益，扰乱了土

地市场。

（2）没有严格控制好建设用地供

应总量。多头供地使供地总量大于需

求，大量存量土地早已在开发商手

中，导致了闲置土地的增多。政府手

中几乎没有土地，为谋求经济发展，

县(市)镇大搞工业园区，大搞市场，又

大量违法占用土地。2002年济南市通

过对市建城区内的国有土地闲置情况

进行了初步调查摸底，从调查情况

看，市建城区内的国有土地闲置情况

是点多、面广，情况多样化。初步统

计，市建城区内共有闲置土地30宗，

总面积2336.542亩，这是没有严格控

制好建设用地供用总量的后果。

（3）没有依法用市场机制供应土

地。土地供应是土地市场的源头，也

是第一个关口。在源头上和第一关口

上把关不是太严。没有把握住规范土

地市场的主动权，导致了有偿使用的

比例低。济南市2000年就建立了土地

收购储备中心，土地市场建设处也已

成立多年，但到2002年1月才敲响土

地拍卖的第一锤。看来，济南市在依

法用市场机制供应土地上起步是比较

晚的，公开招标、拍卖、挂牌供应土

地的比例还不够高。

（4）没有创造良好的土地市场环

境。在公开供应计划、公开出让宗地

信息、公开集体决策、公开查询登记、

公开竞争、公开结果方面做得不尽人

意。只注重增强城市竞争力、吸引投

资，并以降低地价为代价，没有重视

加强出让金的收缴力度，没有严格控

制出让金的缴纳时间。没有很好地采

取“阳光作业”，通过招标拍卖形式依

法供地。还有人在界定供地、有偿和

划拨范围上玩花样，打擦边球，如在

划拨地上安排大量的商业设施，在经

济适用房中夹带高档别墅，从农业开

发项目中孵化房地产开发项目。

（5）对市场趋势把握不是太好。

市场决定不了地价，对协议出让，结

果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不够。不能很

好地把握市场走势，对市场信息进行

整理与披露。市场走势分析不够。政

府没有很好地在采集、掌握土地市场

信息基础上，定期对土地市场走势进

行分析；在根据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需要适时调整城市供地用地政策，发

挥城市经济调控土地市场作用的职能

上做得并不是太好。

2　规范土地市场建设的对策

一是坚持对土地供应的统一集中

管理。坚持政府对土地供应的集中统

一管理，是多年来土地管理工作的一

条基本经验，也是国务院2001年15号

文件强调的加强土地资产管理规范土

地市场的一项重要举措。党的十四届

三中全会后，各地根据经济体制改革

的要求，加强了土地的集中统一管

理。特别是在土地市场秩序治理整顿

工作中，各地以此作为规范土地市场

的突破口，着力解决下放土地审批权

限、分散土地供应权等问题，取得了

显著成效。湖南省湘潭市改变过去城

市土地管理五分天下的局面，由国土

资源部门统一供地范围，实行了一个

龙头放水；四川省泸州市终止了原经

政府授权的土地开发公司的土地经营

权，城区所有建设用地一律统一规

划、统一征用、统一储备、统一开发、

统一供应；杭州市通过建立政府主导

型的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切实抓住了

土地集中统一供应权，实现了对土地

市场的有效调控。实践证明，要建立

一个规范有序的土地市场，必须坚持

政府对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要强化

政府供地行为的整体统一性，集中土

地供应权。要加强领导，尤其是政府

一把手要切实组织和领导，并用制度

来保障这项工作的进行。引导工业向

园区发展是对的。这样做使企业取得

了发展资金和配套发展用地，政府获

得了级差地租，改善了城市环境，开

发区也引进了投资项目。但在市内的

原有企业土地要交给政府，由政府来

操作使用。

二是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

量。只有严格控制建设用地供应总

量，才能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实现土地资产价值，提高土地利用

率；才能切实保护耕地，并保障建设

市场平稳运行。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严

格控制了，土地市场自然就规范了，

政府对土地市场的管理也就顺畅了。

用地总量一旦失去控制，就会导致土

地资源的浪费和土地市场、建设市场

的混乱。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房地产

热、开发区热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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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其中都有用地供应无度的因素

在作怪。要确立合理的城市发展战

略，树立内涵挖潜的发展思路。要优

化土地利用结构，特别是给工业用地

留有一定的空间。有很多地方将存量

土地和增量土地全部纳入土地收购储

备库，由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要求，适

时、适量供用；这样做既控制了土地

供应的方向和数量，维护了土地市场

的稳定，也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是依法用市场机制供应土地。

国务院15号文件明确规定，国有建设

用地供应除涉及国家安全保密要求

外，都必须向社会公开。2002年中纪

委第七次会议提出，经营性土地使用

权一律以招标拍卖的方式提供；国务

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建立

这样的制度。中央领导同志申明，拒

不执行公开供地等制度的，要追究直

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干部的责任。国

土资源部颁布的11号令《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界定

了经营性用地的范围，明确了有偿供

地的方式，规范了土地使用权出让的

程度和法律责任，明确了经营性土地

供应必须公开的内容，同时明确了从

2002年7月 1日起执行这项制度。要

严格按规划、计划供地，严格界定有

偿使用范围，按标准供地；严格控制

具体项目规划尺度，要审查好项目用

地重要依据。必须严格做到公开、公

平、公正地供地，必须严格规范协议

出让。协议出让必须价格评估，做到

集体决策和结果公开。经营性用地必

须招标拍卖。商业、旅游、娱乐、商

品住宅用地等，凡同一宗土地有两个

以上竞争用地者，必须以公开招标、

拍卖和挂牌方式供地。

四是要创造良好的土地市场环

境。良好的土地市场环境是建立土地

有形市场、规范土地交易作为、杜绝

土地隐形交易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廉

政建设、转变政府职能的有力举措，

也是推进政府行政公开的有效办法。

据有关资料统计，到2001年底我国已

有29个省(区、市)的1087个市、县建

立了土地有形市场。作为土地有形市

场的发源地广东省，已有土地交易机

构112个，场地面积达32646平方米。

江苏省有13个地级市58个县(市)建立

了土地有形市场，人员编制、场地设

备、经费渠道全部落实。土地市场要

侧重稳定，公平和安全运行。土地市

场运行要制度化、法律化，不能朝令

夕改，因人废事。市场要采取“阳光

作业”。要通过招标、拍卖的形式由市

场决定地价。协议出让必须把握住结

果公开，接受社会督促。要提供产权

交易信息、场所，增加交易机会，降

低交易成本，并保证交易安全、产权

安全。

五是把握住土地市场走势。要高

度重视市场信息的整理与披露工作。

畅通的市场信息，有利于引导市场的

投资方向，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土地

市场，是土地市场成熟的标志。据统

计，我国已有1142个市县建立了信息

发布制度,1515个市县建立了土地登

记信息可查询制度。信息制度的建

立，有效地引导着社会投资。市场信

息的整理和披露，能使社会了解政府

土地的供应情况，提高政府供应土地

竞争力。让社会了解土地市场的现

状，可提高土地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

的市场配置效率，提高土地交易的成

功机会，并降低交易成本。要重视市

场分析工作，把握市场走势，灵活调

整供地政策，更好地发挥政府调控城

市经济、调控土地市场的职能；要建

立顺畅的信息通道，积极开展土地市

场发布工作，积极为土地市场提供必

要的服务,更好地吸引投资。这样做，

用地都去找市场，才不会再有单位和

个人走歪门邪道，土地市场自然也就

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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